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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1.项目名称：无锡市2023年水土保持服务采购项目
2.采购内容：主要为无锡市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水土保持图斑现场调查及技术认定、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现场技术复核与评价、水土保持监测站日常监测及运行维护管理、年度水土保持目标完成情况评估数据资料技术支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与技术评估、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技术复审等。
3.工程地点：江苏省无锡市
4.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5.最高限价：305万元
6.服务标准：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通过采购人逐项验收。
7.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预付30%的服务费，对跨年度的，2023年12月31日前支付30%，乙方完成无锡市2023年水土保持服务采购项目逐项服务内容并经甲方考核验收通过后，提供正规发票，甲方逐项按合同价款40%支付剩余款项；不跨年度的，经甲方考核验收通过后，提供正规发票，甲方支付剩余款项。
二、项目概况
水土保持工作是法律赋予水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江苏省水土保持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统一领导，注重区域内水土保持治理，加强水土保持监测和监督。为了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结合《江苏省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江苏省动态监测规划实施方案》、《无锡市水土保持规划》及近期水利部及省水利厅关于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及图斑核查等要求，综合考虑无锡市水土保持监测及监管需求，现进行采购无锡市2023年水土保持技术服务。
三、委托服务具体需求：
1、无锡市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①2023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结合无锡区域特征及水土保持工作实际，采用资料搜集、遥感和实地调查等手段，通过经验模型综合评判分析等方法开展无锡市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与评价，工作范围覆盖全市8个市（县）区（江阴市、宜兴市、梁溪区、锡山区、惠山区、滨湖区、新吴区、经开区）所有街道乡镇与重点区域（沿江环湖，宜兴市小流域），为无锡市水土保持工作管理、公报刊布等提供技术支撑。
工作方法为基于地理信息系统，以不低于2m空间分辨率的影像和相应精度的地理数据为基础信息源，获取项目区内的因子专题信息及因子值，采用遥感监测、野外复核相结合的方法，监测无锡市土地利用情况和生态环境状况。利用CSLE模型计算和评价无锡市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和分布，并与已有成果对比，开展水土流失消长分析；开展小流域，沿江环湖等区域野外定位观测，定量解析重点区域土壤侵蚀模数并分析水土流失强度、危害情况，量化分析评估重点区域年度水土保持措施与服务功能效益。形成《无锡市2023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报告》，并提交相应的监测成果等附件资料。
工作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②无锡市水土保持公报编制
该项工作为水土保持常规性业务。在无锡市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布设完备的前提下，收集整理全市水土流失相关状况及水土保持监测与信息化、监督管理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情况。主要采用基础资料收集与分析整理、专家咨询、技术审查等方法，收集相关成果数据，编制《2023年无锡市水土保持公报》
公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1）水土流失状况。包括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中的年度降雨分析、水土流失现状(包括类型、面积、强度、动态变化等)内容。
（2）水土流失防治情况。包括重点工程及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情况等内容。
（3）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包括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水土保持图斑核查等内容。
（4）水土保持监测与信息化。包括区域内水土保持站点运行情况和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方法。
（5）重要水土保持事件。重点公告年度重要水土保持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重要参加人员及内容事件等。
工作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2、水土保持图斑现场调查及技术认定
为实现无锡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全覆盖,及时查处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管住人为水土流失,根据省水利厅要求，我市2023年继续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图斑现场技术复核与认定工作。具体图斑数量暂定为500个，最终工作量根据水利部及省水利厅实际下发图斑任务和实际完成为准。
本项工作内容为利用专用app系统软件以及其它专用设备至水利部、省水利厅下发的扰动图斑点位现场，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扰动情况技术调查，包括项目属性、面积范围、扰动性质等，并使用无人机或相机等拍摄现场照片，采取咨询、访问等方式了解掌握项目属性信息，做好相关记录，形成调查成果，及时上传部省水保监管平台。
现场外业工作完成后，及时对调查与监测资料进行整理汇总，统计分析生产建设项目扰动情况，整理现场照片，提出水土保持图斑调查结果与技术评估建议。提交《2023年水土保持图斑现场调查及技术认定项目工作报告》及相应台账资料。
工作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现场技术复核与评价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现场技术复核与评价包括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现场跟踪核验和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的技术核实。项目数不少于100个。
跟踪检查要求市本级已批复2023年项目全覆盖，区县生产建设项目现场检查随机确定检查对象。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要求验收报备12个月内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核查。主要的检查内容有：水土保持工作组织管理情况、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水土保持后续设计、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防治责任范围、取、弃土(渣)场选址及防护情况水土保持监测及监理工作开展情况、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历次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等。
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存在问题较多的生产建设项目现场技术复核与评价根据实际要适当增加现场频次。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的技术核实工作频次每年1次，对“视同为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在其限期整改完成后及时开展复核。
现场检查工作完成后，对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形成每个项目现场工作台账，编制《2023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现场技术复核与评价工作报告》。
工作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4、水土保持监测站日常监测及运行维护管理
（1）水土保持监测及资料整编分析
该项工作为水土保持常规性业务。无锡目前现有2个市级水土保持监测站和1个小流域控制站，分别为滨湖龙寺生态园水土保持监测站、江阴新沟河闸水土保持监测站。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规范要求，2023年上述站点开展长期、固定、持续的水土流失定位监测。观测内容主要为逐日降水量、径流泥沙、土壤水分、植被盖度等。逐日降水量采用自计雨量器自动监测，降水产流后开展坡面径流场和小流域径流泥沙监测，土壤水分采用自动监测仪器采集，每月两次进行植被盖度监测，植物有产出后开展测产监测。按时汇总各类监测成果报表，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和录入信息系统。
完成各水土保持监测站监测成果整编，内容包括气象站逐日降水量、径流小区田间管理记录、植被盖度、逐日土壤含水量、逐次径流泥沙等。全年数据整编完成后开展本年度监测成果分析，掌握区域代表站水土流失情况，提交《2023年度水土保持监测站监测成果分析报告》及监测资料成果。
（2）水土保持站点运行维护管理
为了保障水土保持站点的正常运行，定期对滨湖龙寺水土保持监测站、江阴江边枢纽水土保持监测站及其配套附属站点仪器设备开展维护，定期对雨量计、数据入库、通信信道、设备电压及防雷接地等进行检查，对故障设备进行维修更新。每月定期巡查各站点设施设备，清除仪器、管路杂物与泥垢，确保仪器测量精度和设备正常运行。
做好各站点环境卫生和田间管理，对种植的植物按照植物习性开展浇水、施肥、除草等养护，对枯死的植物及时补种。
提交《2023年度水土保持站点工作报告》及相应工作台账记录资料。
工作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考虑到本项监测工作的连续性与资料的一致性，中标方在采购人（甲方）的协调下应与上年度该项目服务供应商沟通协商，及时做好2023年1-6月监测工作、资料成果、站点设施设备等交接与衔接工作。
5、年度水土保持目标完成情况评估数据资料技术支撑
为落实相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江苏省、无锡市关于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考核要求,2023 年度无锡市水利局拟委托第三方对水土保持目标完成情况提供技术支撑，由对各辖市区目标完成情况及资料进行核实，提出考核评分和考核等级技术意见，为无锡市水利局对各辖市区水保工作考核提供依据。本项工作主要内容为:①对2023 年各辖市(县)、区水利局及生产建设项目参建方在全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系统和江苏省水土保持监督管理系统中填报的信息内容进行技术核对,每季度核对一次,同时向无锡市水利局提供季度总结报告，支持无锡市水利局向各辖市(县)、区水利局及生产建设项目参建方反馈结果;②在全国管理信息系统里，市本级批复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方案特性、技术评审、建设情况、监督检查、执法记录、监理监测、设施验收报备与核查、补偿费等信息，通知生产建设单位及监测、监理和验收单位及时上传相关材料;③技术上辅助各级水利部门及生产建设项目参建方将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台帐资料补充完善，以便省政府对涉区市政府年度水土保持目标完成情况评估时达到部、省要求;④对照江苏省水利厅年度考核要求，由第三方对各辖市区提交的自评估报告的完整性、规范性等内容进行数据核对、资料核实，提出技术评估建议。
形成《无锡市2023年度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填报质量保障台帐》，《无锡市2023年度水土保持目标完成情况第三方技术分析报告》。
工作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6、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与技术评估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保[2020]161号文）和《江苏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等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督管理，建立水土保持信用体系，本年度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与技术评估工作。2023 年根据现场施工布置实际情况，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质量现场复核检查，选取六个典型项目，对监测要素进行抽查，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技术意见，反馈给水行政主管部门，并跟踪整改情况，以达到促进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正规化，加强水土保持监测真实性。提交《2023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与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应工作台账资料。
工作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7、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技术复审
根据《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关于开展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抽查工作的通知》(水保监督函[2022]2 号)工作要求与部署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对本行政区域内市区(县)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开展抽查。为加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的事中事后监管，切实提升方案质量，维护方案审批公信力，确保方案制度的全面有效实施，开展全市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技术复审。
技术复审对象是2023年以来区县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书，数量66份。其中，16份为各市（县）区报送，50份由采购人最终确定。采购供应商在采购人的管理与指导下，邀请组织专家组，成员全部由省库专家组成。方案质量技术复审须严格执行(水保监督函[2022]2号)文件和有关规范要求，复审内容应包含6个方面，并根据部省级相关工作要求适时调整：是否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重大缺陷遗漏，是否存在拆分项目、“以大报小”，是否存在拷贝抄袭、张冠李戴等明显错误，是否存在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不完善有效，是否存在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和投资明显不合理，是否存在取土场、弃渣场选址、土石方综合利用方案不合理不可行等问题。
针对每个方案报告提出结论性意见，提交问题清单。如有方案报告首评为不合格的，应再由第三位专家复审，综合前次意见再次赋分评价。对于“方案质量较差”的方案报告应及时报告采购人。同时根据复审意见给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按“好、中、差”赋分评价。配合市水利局业务科室进行方案报告评优工作，并开展所复查报告书的评选，配合无锡市水利局落实成果应用等。
编制完成《2023年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技术复审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复审结论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编制能力技术评估结论。
工作服务期限：2023年5月至2024年5月。
考核验收：
    中标方对照招标文件和合同等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配合招标方做好各项目考核验收。招标方采取阶段抽查检查、专家技术评审、成果验收等方式对中标方工作情况和成果进行考核验收，考核结果经认可后，作为项目经费支付的主要依据。考核验收内容、标准及办法详见下表。

表****            2023年水土保持监测服务项目考核标准及办法
	序号
	项目
	考核内容及标准
	考核办法

	1
	无锡市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①2023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1. 实施方案时效性、可操作性较好，技术路线、监测调查方法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 监测工作范围涵盖全市8个区县及所有乡镇、街道与重点区域。
3. 资料收集齐全，现场验证工作满足规范要求，计算方法合理准确。
4. 成果报告内容完整、可信，与省级成果相衔接，通过专家技术审查。
5. 提交《无锡市2023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报告》及专题图表2份，电子光盘或移动存储设备1份。
	
1、根据实际开展阶段工作抽查；2、2024年5月完成专家评审考核验收。

	
	
	②无锡市水土保持公报编制 
1. 实施方案时效性、可操作性较好，技术路线方法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2. 收集2023年度无锡市水土保持相关数据，内容包括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情况、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水土保持监测与信息化、重要水土保持事件等。
3. 资料收集齐全，满足相关规定要求。
4. 提交《2023年无锡市水土保持公报》2份，成果报告内容完整、可信，通过验收。
	1、根据实际开展阶段工作抽查；2、2024年5月完成考核验收。

	2
	水土保持图斑现场调查及技术认定
	1. 实施方案时效性、可操作性较好，技术路线、现场调查方法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2. 按照有关规范规程要求及时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扰动图斑现场复核与技术认定工作，具体图斑工作量和时限要求根据水利部和省水利厅下发文件为准。
3. 资料收集齐全，整理汇总及时。工作开展规范，人员、设备配置到位，工作成果上传上报及时。
4. 提交《2023年水土保持图斑现场调查及技术认定项目工作报告》2份及相应工作台账资料，成果报告内容完整、可信，通过验收。
	1、根据实际开展阶段工作抽查；2、2024年5月完成考核验收。

	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现场技术复核与评价
	1. 实施方案时效性、可操作性较好，技术路线、现场调查方法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2. 现场技术复核与评价工作内容与项目数量严格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
3. 复核与评价方法符合相关技术规范，人员、设备配置到位，工作表齐全规范，资料收集整理及时。
4. 提交《2023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现场技术复核与评价工作报告》2份及相应工作台账资料，成果报告内容完整、可信，通过验收。
	1、根据实际开展阶段工作抽查；2、2024年5月完成考核验收。

	4
	水土保持监测站日常监测及运行维护管理
	1. 实施方案时效性、可操作性较好，技术路线方法符合江苏省水土保持监测规定要求。
2. 监测制度完善，人员配置合理，现场监测、资料整编、维护工作满足水土保持监测规范。
3. 监测采样无缺测、漏测情况，设备检查、维修及时，全年运行正常。
4. 提交《2023年度水土保持监测站监测成果分析报告》、《2023年度水土保持站点工作报告》2份及监测资料成果与相应工作台账记录资料，成果报告内容完整、可信，通过验收。
	1、根据实际开展阶段工作抽查；2、2024年5月完成考核验收。

	5
	年度水土保持目标完成情况评估数据资料技术支撑

	1. 实施方案时效性、可操作性较好，技术路线符合相关要求。
2. 根据市水利局要求，对2023年各辖市（县）、区水利局全国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息化监管系统每季度进行一次技术评估。对各辖市区提交的年度水土保持目标完成自评估报告进行数据核对，资料核实。
3. 工作内容全面，质量满足部、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方法合理。
4. 提交《无锡市2023年度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填报质量保障台帐》，《无锡市2023年度水土保持目标完成情况第三方技术分析报告》及相关附件。
	1、根据实际开展阶段工作抽查；2、2024年5月完成考核验收。

	6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与技术评估

	1、 实施方案时效性、可操作性较好，技术路线符合相关要求。
2、 选取6个典型在建生产建设项目，开展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与技术评估工作。
3、 资料收集齐全，现场验证工作满足规范要求，计算方法合理准确。
4、 成果报告内容完整、可信，通过项目验收。
5、 提交《2023年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质量复核与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关附件。
	1、根据实际开展阶段工作抽查；2、2024年5月完成考核验收。

	7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技术复审
	1、 实施方案时效性、可操作性较好，技术路线符合相关要求。
2、 选取2023年以来区县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书，数量66个，以六个“是否存在”为重点，根据省水利厅要求调整，开展内业技术质量复审，针对每个方案提出复审意见。
3、 资料收集齐全，方法合理准确。
4、 提交《2023年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技术复审工作报告》及相关附件。
	1、根据实际开展阶段工作抽查；2、2024年5月完成考核验收。




